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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
上海永達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
發行超短期融資券之
公  告

本公告乃由中國永達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證券上市規則第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
文發出。

本公司董事局（「董事局」）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九日，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
（「中國」）設立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上海永達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上海永達投資」）
已收到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（「交易商協會」）下發的有關上海永達投資發行超短
期融資券（「超短期融資券」）的《接受註冊通知書》（「通知書」）。

超短期融資券的最高註冊額度為人民幣40億元，該註冊額度將自通知書發出之日起兩年
內有效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交通銀行股份
有限公司為聯席主承銷商。上海永達投資在有效期內可分期發行超短期融資券。截至本
公告日，本公司尚未決定超短期融資券的具體發行時間，發行的期數及發行額。

本公司謹此強調，上海永達投資建議發行之超短期融資券的最終架構、條款及條件等尚
未敲定，仍有待磋商。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建議發行超短期融資券不一定進
行。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本公司將在有需要時刊發進一步之公告。

承董事局命
中國永達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張德安

中國，二零一七年三月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局由(i)五名執行董事，即張德安先生、蔡英傑先生、王志高先生、徐悅先生及陳昳女士；(ii)
一名非執行董事，即王力群先生；及(iii)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呂巍先生、陳祥麟先生及朱德貞女士組成。


